
四川省水利厅
川水函〔２０２２〕６７４ 号

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泸县经济开发区

神仙桥产业园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

专家审查意见的函

泸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:

你单位«关于请求审查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业园规划水

资源论证报告的请示» (泸县经开管〔２０２１〕６０ 号)已收悉ꎮ 根据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»«四川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

法»等规定ꎬ我厅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«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

产业园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»(以下简称«报告书»)进行了技术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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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ꎬ形成了«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业园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

专家审查意见» (附件)ꎮ 现将专家审查意见印发你单位ꎬ并提出

如下意见ꎮ

一、园区建设要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ꎬ坚持以水定需、量水而

行ꎬ发展规模应符合规划要求ꎬ紧扣园区功能定位ꎬ加快绿色清洁

发展ꎬ促进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ꎬ确保园区发展与水资

源承载能力相适应ꎮ

二、全面推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ꎬ严格用水总量和用

水效率控制ꎬ统筹协调各类用水需求ꎬ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ꎬ

加强园区各产业需水规模、企业准入条件和用水合理性管理ꎬ确保

园区用水符合区域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的要求ꎮ

三、请园区管理单位充分吸纳本次论证成果ꎬ按照国土空间规

划相关要求修编«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业园总体规划(２０２０－

２０３５)»工作ꎬ并充分吸收本次规划水资源论证的结论和要求ꎮ

四、园区管理单位应严格执行本次论证确定的水资源配置方

案ꎬ加强与神仙桥集中供水站的协调ꎬ加快园区中水处理配套设施

建设ꎬ共同保障供水安全ꎮ

五、园区应坚持节水优先ꎬ认真落实«报告书»中提出的各项

节水措施ꎬ加强水资源节约保护ꎬ优化园区产业布局ꎬ加快产业节

水改造提升ꎬ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ꎬ推进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

降损ꎬ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ꎮ

六、严格落实«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»第二十六条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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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“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、扩建化工园区和

化工项目”之规定ꎬ切实加强水资源保护ꎮ

七、园区应加强对入园企业的管理ꎬ开展取水、用水和退水计

量监测建设ꎬ健全水资源监控体系ꎬ促进水资源精细化管理ꎮ

八、入园建设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ꎬ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

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ꎬ依法履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

取水许可手续ꎮ 神仙桥集中供水站取水用途与实际和规划不符ꎬ

泸县顺通水务有限公司应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底前重新办理取水许可

证ꎮ

九、园区范围、规模及取退水方案等发生重大变化时ꎬ园区管

理单位需重新进行规划水资源论证ꎮ

十、泸州市水务局应组织泸县水务局加强对本次规划水资源

论证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ꎬ每半年进行一次评估ꎬ并将评估情况报

水利厅ꎮ

四川省水利厅

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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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业园

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专家审查意见

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四川省水利厅在成都组织召开«泸县经济开发

区神仙桥产业园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书»(以下简称«报告书»)专

家审查会ꎮ 参加会议的有泸州市水务局、泸县水务局、泸县经济开

发区管理委员会(园区管理单位)、四川隆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(«报告书»编制单位)等单位的参会代表和专家ꎮ 与会代表和专

家认真听取了«报告书»的汇报ꎬ开展了深入讨论和质询ꎬ提出了

修改意见ꎬ会议一致同意修改完善后通过审查ꎮ 会后编制单位对

«报告书»进行补充修改ꎬ并向水利厅报送了报批稿ꎬ经研究ꎬ报批

稿基本符合«规划水资源论证技术导则» ( ＳＬ / Ｔ ８１３－２０２１)要求ꎬ

可以作为规划实施的技术依据ꎮ 主要审查意见如下ꎮ

一、基本概况

２００６ 年ꎬ泸县中小企业创业园成立ꎬ成为四川省首批命名的

中小企业创业基地之一ꎬ２００７ 年更名为四川泸县经济开发区ꎬ园

区规划面积 ２７ｋｍ２ ꎬ产业定位为重点发展化工、机械、物流等主导

产业ꎮ ２０１６ 年ꎬ泸县政府将园区更名为“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

临港产业园”ꎮ ２０１８ 年ꎬ泸县经济开发区临港经济园更名为“泸县

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业园”ꎬ泸县政府对修订后的«泸县经济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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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神仙桥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»规划进行了批复(泸县府函﹝

２０１８ ﹞ ３８４ 号)ꎬ规划面积为 ９� ４ｋｍ２ ꎮ ２０１９ 年ꎬ省政府以“川府函

(２０１９)２０ 号”文件设立四川泸县经济开发区为省级经开区ꎬ主导

产业为酿酒、精细化工、新材料ꎬ核准面积 ３� ０２ｋｍ２ ꎮ ２０２０ 年ꎬ园区

管理委员会组织修编«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业园总体规划

(２０２０－２０３５)»ꎮ 同年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印发«泸县经济开发区神

仙桥产业园总体规划(２０２０－２０３５)环境影响报告书»审查意见的

函(川环建函〔２０２０〕８４ 号)ꎮ 园区近期正在申报省级化工园区ꎬ拟

命名为“泸县神仙桥化工园区”ꎬ为神仙桥产业园的重要功能分

区ꎬ申报面积 ３� ３２ｋｍ２ ꎬ包括两个区块(区块一面积 ０� ２９ｋｍ２ ꎬ区块

二面积 ３� ０３ｋｍ２ )ꎬ其中区块一中 ０� ０２ｋｍ２ 位于长江干支流岸线一

公里范围以内ꎬ剩余“一公里”范围以外ꎮ 截至目前ꎬ神仙桥产业

园区已开发 １� ０２ｋｍ２(其中化工园区已开发 １� ０２ｋｍ２ )ꎬ土地开发利

用率 １０� ９２％ (其中化工园区为 ８� １３％ )ꎬ已入驻企业 ６ 家(其中化

工园区 ６ 家)ꎬ均为化工企业 ６ 个(１ 个位于“一公里”以内)ꎮ

二、规划分析

本次论证对象为«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业园总体规划

(２０２０－２０３５)»ꎬ规划尚未批复ꎬ本次对规划中与水需求相关的指

标和内容进行了识别ꎮ 规划定位:重点发展化工、新材料产业ꎬ兼

顾发展医药、页岩气清洁资源利用产业ꎮ 其中化工产业重点发展

精细化工和以承接泸州市“退岸入园”、“退城入园”为主的基础化

工产业ꎮ 规划期:近期为 ２０２５ 年ꎬ远期为 ２０３５ 年ꎮ 规划提出的主

要指标:规划区范围面积为 ９４１� ８５ ｈｍ２ ꎬ其中规划区建设用地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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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为 ９３４� ２３ ｈｍ２ ꎬ工业用地规模为 ７７７� ９３ｈｍ２ ꎬ占建设用地的

８３� ２７％ ꎮ 规划产业人口规模约 ５ 万人ꎮ 最高日用水量为 ６� ２８ 万

ｍ３ ꎮ 污水排放总量为 ４� ８１ 万 ｍ３ / ｄꎮ 规划提出的水资源配置方

案:近期供水由神仙桥水厂供给(现状 ３ 万 ｍ３ / ｄꎬ远期扩至 １５ 万

ｍ３ / ｄ)ꎮ 规划提出的退水方案:利用临港园已建污水处理厂ꎬ远期

扩大处理规模并且增加中水处理系统ꎬ规划污水处理规模 ５ 万

ｍ３ / ｄꎬ污水处理厂设置污水深度处理系统ꎮ 污水排放标准按照

«四川省岷江、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»执行ꎮ 中水回用率为

２０％ ꎮ 由于规划未单独提出神仙桥化工园区相关指标ꎬ因此化工

园区相关指标通过本次论证确定ꎮ

基本同意«报告书»关于规划的相符性和协调性分析ꎬ规划基

本符合水资源相关规划、与园区相关规划相协调ꎮ

三、论证范围及水平年

基本同意规划水资源论证范围为泸州市泸县县域面积ꎬ幅员

面积为 １５２５ｋｍ２ ꎻ取水水源论证范围位长江泸县入境断面至取水

口之间长江流域ꎬ长江河段长约 １２� ３ｋｍ ꎻ取水影响范围为神仙桥

集中供水站近期供水范围有兆雅、立石、云锦、百和、玄滩、毗卢、太

伏、奇峰、云龙、石桥等 １０ 个乡镇ꎬ总面积 ８４０ｋｍ２ ꎻ退水影响范围

为长桥石堰至长桥石堰长江口ꎬ长桥石堰长江口至长江出泸县界ꎬ

其中长桥石堰段长 ６００ｍꎬ长江河段长河长约 ３� １ｋｍꎬ涉及水功能

区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(长江干流四川段)ꎮ

同意现状年为 ２０２０ 年ꎬ规划近期水平年 ２０２５ 年ꎬ远期水平年

２０３５ 年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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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水资源承载状况分析

泸州市泸县境内河流较多ꎬ水系发育ꎬ境内河流属于长江、沱

江水系ꎬ境内河流呈树状分布ꎬ主要河流水系为长江、沱江、濑溪河

等ꎮ 泸县多年平均降雨量 １０４９ｍｍꎬ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７� ６６９
亿 ｍ３ ꎬ地下水资源量 １� １９８ 亿 ｍ３(全部为重复计算量)ꎬ水资源总

量 ７� ６６９ 亿 ｍ３ ꎮ 泸县多年平均水资源可利用量 ２� ０６ 亿 ｍ３ ꎬ占泸

县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的 ２６� ８６％ ꎮ

长江泸州段(纳溪大渡口、手爬岩、沙溪口泸县出口)断面水

质均为Ⅱ类ꎻ沱江泸州段(大磨子、沱江大桥)断面水质均为Ⅲ类ꎻ

濑溪河(天竺寺大桥、鹅项井)断面水质均为Ⅲ类ꎬ水质月达标率

不到 １００％ (分别为 ５４� ５％ 、７５� ０％ )ꎮ 泸县有福集 １ 个省级水文

站ꎬ现状监测达到管控目标ꎬ泸县无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考核断面ꎮ

泸县现状年用水量为 １� ９１７ 亿 ｍ３ ꎬ２０２０ 年用水总量指标 ２� ０８ 亿

ｍ３ ꎬ尚有 １６３０ 万 ｍ３ 余量空间ꎬ现状年开发利用符合用水总量管

控要求ꎮ 泸县水资源丰富ꎬ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 ２５％ ꎬ开发

利用程度不高ꎬ潜力较大ꎮ

五、需水预测及合理性分析

基本同意«报告书»需水预测成果ꎮ «报告书»分别运用不同

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法和土地综合用水指标法对规划方案进行复

核和 需 水预 测: ２０２５ 年 / ２０３５ 年 神 仙 桥产业园 区 需 水 总 量 为

４０７� ２１ 万 ｍ３ / １００７� １７ 万 ｍ３ ( 其 中 化 工 园 区 为 ３２８� ８７ 万 ｍ３ /
５９１� ９７ 万 ｍ３ )ꎮ 按用水类型分:工业 ３４０� ９５ 万 ｍ３ / ８３０� １０ 万 ｍ３

(其中化工园区为 ２７２� ６６ 万 ｍ３ / ４９０� ７８ 万 ｍ３ )ꎬ生活 ２� ７６ 万 ｍ３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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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� ６７ 万 ｍ３(其中化工园区为 １� ８９ 万 ｍ３ / ３� ５１ 万 ｍ３ )ꎬ其他 ６３� ５
万 ｍ３ / １７０� ４ 万 ｍ３(其中化工园区为 ５４� ３２ 万 ｍ３ / ９７� ６８ 万 ｍ３ )ꎻ

按水源分:中水回用量为 ３２� ０２ 万 ｍ３ / １００� ７２ 万 ｍ３(其中化工园

区为 ２５� ９２ 万 ｍ３ / ５９� ２０ 万 ｍ３ )ꎬ新水取水量为 ３７５� １９ 万 ｍ３ /
９０６� ４５ 万 ｍ３(其中化工园区为 ３０２� ９５ 万 ｍ３ / ５３２� ７７ 万 ｍ３ )ꎮ 本

次园区预测成果最高日用水量(３� ３１ 万 ｍ３ )小于规划提出最高日

用水量(６� ２８ 万 ｍ３ )ꎮ

泸县现状年用水量为 １� ９１７ 亿 ｍ３ ꎬ距离 ２０２５ 年 / ２０３０ 年泸县

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分别为 ２� １６ 亿 ｍ３ / ２� ２３ 亿 ｍ３ ꎬ尚有 ２４３０ 万

ｍ３ / ３１３０ 万 ｍ３ 的余量空间ꎮ 园区现状用水量 ２０� ０４ 万 ｍ３(其中

化工园区 ２０� ０４ 万 ｍ３ )ꎬ２０２５ 年 / ２０３０ 年较现状年新增用水量

３５５� １５ 万 ｍ３ / ８８６� ４１ 万 ｍ３ ꎬ均小于用水总量余量空间ꎬ园区取用

水符合用水总量管控要求ꎮ

六、节水评价

基本同意«报告书»现状节水水平与节水潜力分析ꎮ 泸县和

神仙桥产业园区现状年用水量分别为 １９１７０ 万 ｍ３ 和 ２０� ０４ 万

ｍ３ ꎬ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为 １０� ４１ｍ３ 和 ５� ０１ｍ３ ꎬ公共供水

管网漏损率为 １０％ ꎬ尚无再生水利用ꎮ 通过工艺设备改造更新ꎬ

加强用水管理ꎬ管网漏损改造等措施ꎬ园区具有一定的节水潜力ꎮ

«报告书»提出的规划水平年节水目标基本合适ꎮ ２０２５ 年 /
２０３５ 年泸县和神仙桥产业园区(含化工园区)用水总量分别控制

在 ２１６００ 万 ｍ３ / ３７５� １９ 万 ｍ３ 和 / ２２３００ 万 ｍ３ / ９０６� ４５ 万 ｍ３ 以内、

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降低到 ８� ７４ｍ３ / ３� ７５ｍ３ 和 ８� ０ｍ３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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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� ０２ｍ３(２０３５ 年采用 ２０３０ 年指标)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

９３％ / ９５％ 以上、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至 ９％ / ８％ 以内ꎬ中水回

用率分别达到 ２０％ / ２５％ ꎮ 规划水平年节水指标满足相关规范及

«四川省用水定额» (川府函〔２０２１〕８ 号)要求ꎬ基本符合地区实

际ꎮ

«报告书»中提出加强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、加大中水回用和

循环利用力度、加强企业内部用水计量和管理、园区配套建设再生

水利用设施的节水措施基本合理ꎮ

七、水资源配置论证

基本同意«报告书»提出水源配置方案ꎮ 神仙桥产业园区现

状生活、工业以长江作为水源ꎬ通过神仙桥集中供水站供水ꎬ未使

用再生水ꎮ 规划年沿用现状方案ꎬ通过扩建神仙桥供水站规模和

加大再生水利用解决ꎬ与规划提出的水资源配置方案基本一致ꎮ

２０２５ 年神仙桥产业园区配置水量为 ４０７� ２１ 万 ｍ３ ꎬ其中长江提水

３７５� １９ 万 ｍ３ ꎬ再生水利用量 ３２� ０２ 万 ｍ３ ꎻ其中化工园区配置供水

量为 ３２８� ８７ 万 ｍ３ ꎬ其中长江地表水 ３０２� ９５ 万 ｍ３ ꎬ再生水 ２５� ９２
万 ｍ３ ꎮ ２０３５ 年神仙桥产业园区配置水量为 １００７� １７ 万 ｍ３ ꎬ其中

长江地表水 ９０６� ４５ 万 ｍ３ ꎬ再生水 １００� ７２ 万 ｍ３ ꎻ其中化工园区配

置供水量为 ５９１� ９７ 万 ｍ３ ꎬ其中长江地表水 ５３２� ７７ 万 ｍ３ ꎬ再生水

５９� ２０ 万 ｍ３ ꎮ
神仙桥集中供水站取水规模 ３� ２４ 万 ｍ３ / ｄꎬ年取水量 １０２９ 万

ｍ３ ꎬ 取 水 用 途 为 区 域 居 民 生 活 供 水ꎬ 取 水 许 可 证 编 号:

Ｂ５１０５２１Ｓ２０２０－０００１ꎮ 现状取水用途与向神仙桥产业园区供水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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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不符ꎬ泸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出具说明会同相关部门严

格履行水资源用途变更审批的相关手续ꎮ 泸县水务局已批复神仙

桥供水站三期初步设计ꎬ供水规模为 ６� ２ 万 ｍ３ / ｄ (泸县水发

〔２０２０〕８４ 号)ꎬ满足园区规划年供水需求ꎮ

八、规划实施的影响及对策

基本同意 «报告书» 提出的取水影响分析结论ꎮ 园区 ２０２５
年 / ２０３５ 年在长江年取水量分别为 ３７５� １９ 万 ｍ３ / ９０６� ４５ 万 ｍ３ ꎬ仅

占取水口 Ｐ ＝ ９７％ 条件下年可供水量的 ０� ００２７％ / ０� ００７２％ ꎬ仅占

Ｐ ＝ ９７％ 年来水量最枯月平均可供水量的 ０� ０６７％ / ０� １５６％ ꎬ占对

区域水资源、其他取水用户影响较小ꎮ

基本同意«报告书»提出的退水影响分析结论ꎮ 园区现状废

污水排放量 ０� ０８ 万 ｍ３ / ｄꎬ由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(现状能力 ０� ５
万 ｍ３ / ｄ)处理ꎬ污出水执行«四川省岷江、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

标准»(ＤＢ５１ / ２３１１－２０１６)ꎬ排入长桥河后排入长江ꎬ现状退水符合

要求ꎮ

扣除中水回用后ꎬ预测 ２０２５ 年 / ２０３５ 年神仙桥产业园区日排

放量为 ０� ３５８ 万 ｍ３ / ０� ８２８ 万 ｍ３ ꎬ废水排放量为 １３０� ５ 万 ｍ３ / ａ /
３０２� ２ 万 ｍ３ / ａꎬ主要水污染物外排量 ＣＯＤｃｒ 约为 ５２� ２ｔ / ａ / １２０� ８８ｔ /
ａ、ＮＨ３－Ｎ 约为 ３� ９１５ｔ / ａ / ９� ０６６ｔ / ａ、总磷约为 ０� ６５ｔ / ａ / １� ５１ｔ / ａꎮ 规

划园区污水处理厂远期能力 ５ 万 ｍ３ / ｄꎬ符合接纳条件ꎮ 根据规划

环评审查意见(川环建函〔２０２０〕８４ 号)ꎬ园区临近为长江上游珍稀

特有鱼类保护区(长江干流四川段)ꎬ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受纳水体

为长江一级支流长桥河ꎬ水环境容量有限ꎬ规划年园区应严格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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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做好退水管理ꎮ

基本同意«报告书»提出的水资源节约保护管理对策措施基

本可行ꎮ

九、结论和要求

本次规划水资源论证结论基本可信ꎬ规划提出的布局、功能定

位和发展规模与区域水资源条件基本适应ꎬ按照论证要求实施规

划对区域水资源、水生态环境、其他取用水户影响较小ꎬ基本符合

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和水资源刚性约束管理要求ꎬ园区管理单位应

做好以下工作ꎮ

(一)鉴于规划无化工园区相关内容且化工园区无单独规划

等情况ꎬ请园区管理单位充分吸纳本次论证成果ꎬ按照国土空间规

划相关要求修编«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业园总体规划(２０２０－
２０３５)»或单独编制化工园区规划ꎬ报有关部门审批后实施ꎮ

(二)园区 ２０２５ 年 / ２０３５ 年用水量严格控制在 ４０７� ２１ 万 ｍ３

以内 / １００７� １７ 万 ｍ３ 以内(其中化工园区控制在 ３０２� ５６ 万 ｍ３ 以

内 / ５３２� ７７ 万 ｍ３ 以内)ꎮ 严格执行本次规划水资源提出的配置方

案ꎬ取用新鲜地表水 ３７５� １９ 万 ｍ３ / ９０６� ４５ 万 ｍ３ ꎬ中水回用 ３２� ０２
万 ｍ３ / １００� ７２ 万 ｍ３ ꎮ

(三)近、远期规划年园区中水回用率达 ２０％ 、２５％ ꎬ园区应加

快推进园区中水回用配套设施ꎬ确保达到规划年再生水使用要求ꎮ

(四)园区企业严格按照节水评价相关要求ꎬ落实各项节水措

施和各项指标ꎬ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一步降低管网漏损率、提高再

生水利用率ꎬ深入挖掘取水环节、输配水环节及园区工业企业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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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的节水潜力ꎬ并与园区发展和用水增加相适应ꎮ

(五)神仙桥集中供水站取水用途为居民生活用水ꎬ不含向神

仙桥产业园区供水ꎬ泸县顺通水务有限公司应尽快重新办理神仙

桥集中供水站取水许可证ꎮ
(六)化工园区中 ０� ０２ｋｍ２ 位于长江干支流一公里范围内ꎬ园

区应严格落实«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»ꎬ禁止在长江干支流

岸线 １ 公里范围内新建、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ꎮ

专家组长:

信息公开选项:依申请公开

　 抄送:泸州市水务局ꎬ泸县人民政府ꎬ泸县水务局ꎮ

　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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